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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817号），该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1,428,571,428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

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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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776,000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占圣湘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总股本的 0.30%，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
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战略配售股份。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580 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并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4亿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366,767,45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33,232,54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股股东为公司保荐机构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股份数量为 1,776,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30%，限售期为 24个月，将于 2022年 8月 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7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8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年 5月 31日，除权(息)日为 2022年 6月 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4 亿股增加至 588,459,803 股。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6日、2022年 6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圣湘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和《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承诺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
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圣湘生物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圣湘生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圣湘生物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圣湘生物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776,000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1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1,776,000 0.30% 1,776,000 0

合计 1,776,000 0.30% 1,776,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776,000 24

合计 / 1,776,000 /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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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桂发祥 股票代码 0028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靓雅 乔璐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号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号

电话 022-88111180 022-88111180

电子信箱 huangjingya@gfxfood.com qiaolu@gfxfoo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9,010,872.27 224,509,583.71 -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877,150.75 21,710,691.30 -30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7,161,770.73 20,646,793.44 -32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88,021.44 56,954,895.58 -12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2.03% -6.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66,842,505.53 1,153,302,419.55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8,512,366.68 1,053,517,349.24 -7.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7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市桂发
祥麻花饮食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3.53% 67,353,014

南通凯普德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5% 8,745,116

李辉忠 境内自然人 3.96% 7,961,678

倪会敏 境内自然人 1.20% 2,406,200

李林 境内自然人 1.00% 2,007,660

吴元棋 境内自然人 0.79% 1,591,500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元
顺安元启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2% 1,045,220

上海开思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开思月
异 33 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1% 1,024,000

李铭祥 境内自然人 0.35% 710,289 532,717

吴加为 境内自然人 0.33% 66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构成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应对疫情不利影响
2022年上半年，受到新冠疫情不断反复、人口流动受限、货运物流不畅、消费不景气、消费意愿不

强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公司到店客流显著减少、客单价下滑，具备特产礼品属性的主力产品销售疲软，
部分经销网点也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对公司半年度经营业绩造成了较大不利影响。 对此，公司主动调
整，一是迎合疫情下民生消费需求，针对民生类产品推新品、做促销，加大糕点和民生类外采食品的营
销力度，并以此为突破点，拉动客流、提升客单；二是加大对电商业务的布局，邀请专业机构充分讨论、
制定方案，完成抖音平台的入驻，抖音旗舰店直播带货试运营启动，并已有序开展直播促销活动，市场
反响较好；三是抓住疫情缓和的每个窗口期开展营销活动，参加本地展会、亮相直播晚会等，推介新
品、展示品牌文化，加大直营渠道活动力度，包括向会员发放优惠券、设置满减活动等，吸引客流到店，
刺激会员消费。

2.注销回购股份
根据《公司法》及证券监管机构关于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于 2019 年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的股份

3,931,705股即将到期，考虑到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变更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报告期内，公
司完成了上述回购股份的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204,800,000 股变为 200,868,295 股，并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换发了营业执照。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和财务状况等方面产
生不利影响。

3.子公司重大事项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桂发祥物流有限公司出纳人员周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物流公司资

金，涉嫌犯罪；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已就周某侵占天津桂发祥物流有限公司 1,035 万余元向天津
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该案件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2021年度公司就该事项计提信用减值
准备 304.80万元。 以上情况详见公司已于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2021年 11月 18日《关于子公司员工
涉嫌挪用资金的公告》，2021年 12月 11 日《关于子公司员工涉嫌挪用资金的进展公告》，2022 年 3 月
22 日《关于子公司案件的进展公告》，2022 年 4 月 7 日《关于子公司案件进展暨计提减值准备的公
告》。天津桂发祥物流有限公司从事业务非公司核心业务，上述事项不影响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公司
将继续配合履行司法程序，全力追缴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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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8月 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 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8 日
通过专人送达、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 公司董事共 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为 9人，其
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5人，分别为周峰、马洪涛、周立群、张俊民、史岳臣。 会议由董事
长主持，公司监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
的明确意见。

2.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的明确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2022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2022年半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未发生资金往来及资金占用， 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
生的非经营性往来为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及垫付款项， 与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发生的非经营性
往来为收回减资款，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进行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任何法人单位、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0，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和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均为 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的明确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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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8月 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8日通过专人送达、电话、邮件等方式送
达给全体监事。公司监事共 5人，实际出席的监事为 5人，其中监事王菲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赵丽主持，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2.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 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022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2022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未发生资金往来及资金占用，与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非经营性往来为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及垫付款项， 与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发生的非经营性往来为收回减资款，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公司资金进行非经营
性占用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任何法人单位、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
发生额为 0，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和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均为 0。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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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年 9月 12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 2094号文《关于核准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6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531,2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7,180,000元后，本公司共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494,020,000元，扣除由本公
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9,590,500 元后，A 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4,429,500 元
(以下称“募集资金”)。 上述资金于 2016年 11月 14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1428号验资报告。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51,898.42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417,976,321.66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66,453,178.34 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存放专项账户金额的差异人民币 16,156,055.77元为收到到期结构性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银行利息
并扣除了银行手续费支出。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余额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8111401012800161252 8,850,980.68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8111401012600161251 73,758,253.43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6 年 11 月 14 日，
本公司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2017年 1月 25日，本公司及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天津）有限
公司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2年上半年，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上半年，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51,898.42元，具体使用情况见附表 1《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化。
2.鉴于市场环境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考虑到公司战略布局需要以及实际实施情况，经 2019 年 10

月 15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调整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
和金额分配，并延长项目的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调整并延期的公告》，详细介绍了募投项目调整和延期的具体情况。

3.考虑到疫情影响和市场不确定性，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延长募投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详细说明了延期的具体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17年 1月 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批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款

项共计人民币 194,550,500.00元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完毕。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7)第
0095号的鉴证报告。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 194,550,500.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已实施
完毕。

（四）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于 2022年 6月 30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共计人民币 66,453,178.34 元，该等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调整并延期的议案》，决议缩减空港经济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麻花生产线建设规模，增加营销网
络建设的投入，同时延长项目的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2.考虑到疫情影响和市场不确定性，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延长募投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详细说明了延期的具体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

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4,429,5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51,898.4
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7,976,32
1.6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678,387.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86%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空港经济区
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是 286,640,4
00.00

267,962,0
13.00 506,041.15 208,103,373.

56 77.66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
970,785.
80

否 否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是 37,574,90

0.00
56,253,28
7.00 645,857.27 49,658,748.1

0 88.28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营
运资金

否 160,214,2
00.00

160,214,2
00.00 -- 160,214,200.

00 100.00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合计

484,429,5
00.00

484,429,5
00.00 1,151,898.42 417,976,321.

66
-4,
970,785.
8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疫情不断反复，受人口流动受限、市场消费不景气、消费意愿不
强等影响，公司到店客流显著减少，具备特产礼品属性的主力产品销售
疲软，产量下降、固定制造费用及主要原材料采购受大宗商品采购价格
波动等影响，因而空港经济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收益短期未达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以前年度发生。

鉴于市场环境和自身生产需求的变化，考虑到公司战略布局需要以及实
际实施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总体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的前提下，调整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和金额分配，并将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94,550,5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并
于 2017年度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报告期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重 大 变
化

空港经济区
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空港经
济区生
产基地
建设项
目

267,962,0
13.00 506,041.15 208,103,373.5

6 77.66
2023 年
12 月 31
日

-4,
970,785.
80

否 否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营销网
络建设
项目

56,253,28
7.00 645,857.27 49,658,748.10 88.28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不适用 否

合计 324,215,3
00.00 1,151,898.42 257,762,121.6

6 -- --
-4,
970,785.
80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1.鉴于市场环境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考虑到公司战略布局需要以及实
际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5日召开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决议缩减空
港经济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麻花生产线建设规模，增加营销网络
建设的投入，同时延长项目的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并延期的公告》，详细介
绍了募投项目调整和延期的具体情况。
2.考虑到疫情影响和市场不确定性，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有
效地配置资源，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延长
募投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披露
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详细说明了延期的具体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报告期内疫情不断反复，受人口流动受限、市场消费不景气、消费意愿
不强等影响，公司到店客流显著减少，具备特产礼品属性的主力产品
销售疲软，产量下降、固定制造费用及主要原材料采购受大宗商品采
购价格波动等影响，因而空港经济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收益短期未达
预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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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2022年 8月 19日 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海大大厦 2座八楼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 2022年 8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 39 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22,924,883 股，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1,650,888,953 股的 61.96%；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14 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926,011,427 股，约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9%；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 25 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96,913,456股，约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
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35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11,817,580股，约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股
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 0.62%，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
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远程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
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3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

上通过。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四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选举薛华先生、许英灼先生、程琦先生及钱雪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各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薛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1,017,756,625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效表

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06,649,322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

票，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下同）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薛华先生当选。
1.02、选举许英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996,189,024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85,081,721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许英灼先生当选。
1.03、选举程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1,016,816,429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05,709,126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程琦先生当选。
1.04、选举钱雪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1,022,599,248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11,491,945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钱雪桥先生当选。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选举桂建芳先生、 何建国先生及刘运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各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桂建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1,024,544,554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13,437,251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桂建芳先生当选。
2.02、选举何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983,718,410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72,611,107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何建国先生当选。
2.03、选举刘运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为：1,017,299,068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06,191,765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刘运国先生当选。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选举王华先生及穆永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并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齐振雄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王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为：1,019,441,449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08,334,146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王华先生当选。
3.02、选举穆永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为：1,023,901,806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112,794,503 股同意，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穆永芳女士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上海）中伦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上海）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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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在
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
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14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
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薛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许英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二、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薛华（召集人）、许英灼、桂建芳；
2、审计委员会成员：刘运国（召集人）、何建国、桂建芳；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刘运国（召集人）、何建国、钱雪桥；
4、提名委员会委员：何建国（召集人）、刘运国、程琦。
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的任期均为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三、 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1、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续聘薛华先生为公司总裁（总经理），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2、经公司总裁（总经理）提名，聘任程琦先生、刘国祥先生、钱雪桥先生、杨少林先生、江谢武先生、

米国成先生、陈中柱先生、陈明忠先生、杨建涛先生、王静女士及黄志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程 琦，常务副总裁（副总经理），协助总裁（总经理）负责公司整体经营业务，兼华南大区总经理。
刘国祥，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兼华中大区总经理。
钱雪桥，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技术研发、动保业务，兼总工程师。
杨少林，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产业金融及风控业务，兼财务总监。
江谢武，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水产苗种、水产养殖业务，兼预混料事业部总经理。
米国成，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兼生猪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陈中柱，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水产养殖业务，兼虾特事业部总经理。
陈明忠，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公共关系、品牌形象及宣传业务。
杨建涛，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原料的加工、采购、贸易及供应链管理业务。
王 静，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产能建设、生产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业务。
黄志健，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证券、投融资及并购业务，兼董事会秘书。
3、经公司总裁（总经理）提名，续聘钱雪桥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4、经公司总裁（总经理）提名，续聘杨少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5、经董事长提名，续聘黄志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黄志健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0-39388960
传真：020-39388958
电子邮箱：zqbgs@haid.com.cn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 2座 701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 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需要，聘任卢洁雯女士及杨华芳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

卢洁雯女士及杨华芳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0-39388960
传真：020-39388958
电子邮箱：zqbgs@haid.com.cn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 2座 701
五、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审计委员会提名，续聘曾伟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三年（从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一、薛华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工程师。 1992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特

种水产养殖专业；1995年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动物学硕士学位。 先后担任中国现代渔业职教集团
理事长、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理事长、广东省饲料行业协
会副会长、广东省无抗饲料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广州市工商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市饲料行业协会荣誉会长。 先后被农业部、中国饲料
工业协会评为“中国饲料企业领军人物”和“全国三十位优秀创业企业家”。 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及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薛华先生除与公司副总裁陈明忠先生和杨建涛先生为亲属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程琦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 200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2005年
至 2008 年就读中山大学世界经济专业， 获硕士学位；2013 年至 2015 年就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2年至 2010年间在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历任工艺工程师、运营经理、
供应链经理及技术总监；2010年至 2017年在爱索尔包装有限公司历任担任东亚太区运营总监及全球
供应链总监。2017年 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副总经理），协助总裁（总经理）负责公
司整体经营业务，兼华南大区总经理。

程琦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7.00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刘国祥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湖北省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 1992 年毕业于华
中农业大学水产系特种水产专门化专业。 2004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投
资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兼华中大区总经理。

刘国祥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1.5%的股权，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
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20.2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钱雪桥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博士学位。 先后主持或参加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羽
毛蛋白在渔用饲料中的开发与利用”、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课题“营养水平和营
养史对鱼类生长和活动的影响、异育银鲫的摄食行为与化学感觉研究、主要淡水养殖鱼类对植物蛋白
的利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肉食性鱼类和杂食性鱼类饲料蛋白需求的比较营养能量学研
究”、农业部 948项目“匙吻鲟人工繁殖与规模化养殖”等，共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三篇发表于国际
刊物并被 SCI收录。 2004年加入公司， 主要从事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研究及新型饲料添加剂的开
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副总裁），负责公司技术研发、动保业务，兼总工程师及公司控股股东广
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钱雪桥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
司股份约 25.5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杨少林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毕业于
中山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8年至 2012 年任开易控股有限公司（HK.02011）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和
联席秘书。入选广东省科技厅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库，2016年 5月至今担任广东管理会计师协会监
事，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硕士校外导师，2021 年起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专业硕士导师。 2012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产业金融及风控
业务，兼财务总监。

杨少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33.09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江谢武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水产养殖工程师。 1992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
水产学院特种水产专业。 任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渔业协会水产种苗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执行会
长、潍坊市渔业协会会长、广东海洋协会副会长兼广东海洋协会海洋生物分会副会长。 2004年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水产种苗、水产养殖业务兼预混料事业部总经理。

江谢武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4.5%的股权，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
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6.68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米国成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淡水渔业专业。 2010 年加
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生猪养殖业务，兼生猪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米国成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24.28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陈中柱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 2004年加入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
理），负责水产养殖业务，兼虾特事业部总经理。

陈中柱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18.87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陈明忠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 现任广州市农业龙头企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市
番禺区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副会长、广州市三会副会长（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广州市番禺区南村总
商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荣获“广州市番禺区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2004 年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共关系、品牌形象及宣传业务。

陈明忠先生除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薛华先生为亲属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十、杨建涛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 MBA。 2004 年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原料的加工、采购、贸易及供应链管理业务。

杨建涛先生除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薛华先生为亲属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十一、 王静女士，1979 年生， 中国国籍， 2001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专业，2006 年至
2008年就读长江商学院 MBA，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年至 2006年先后在科大讯飞有限公司、深
圳博华咨询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2008 年初至 2010 年在 IBM 中国公司任咨询顾问。
2012 年 2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负责公司产能建设、生产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业
务。

王静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0.87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黄志健先生，1978 年生，中国国籍，会计师，本科学历。 2004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
（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证券、投融资及并购业务，兼董事会秘书。

黄志健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约 41.22 万股；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卢洁雯女士，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6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卢洁雯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5.52万股。 卢洁雯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第一部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
事务代表管理》中规定的任职要求，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十四、杨华芳女士，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4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杨华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7.38万股。 杨华芳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第一部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
事务代表管理》中规定的任职要求，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十五、曾伟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会计师，在读 EMBA 研
究生。 曾任职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岳阳中石化壳牌煤气化公司， 担任财务主管等工作。
2017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大区财务副总监、大区财务总监，目前担任公司审计中心总监。

曾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0.1万股。曾伟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未被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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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在
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齐振雄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
月 14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
事三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公司 2022年 8月 19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选举王华先生及穆永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齐振雄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现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齐振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从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齐振雄先生，1970 年生，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 先后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八五”攻关项目、国家攀登 B计划专题和山东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作。发表科研论文多篇，
申请发明专利多项，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2004年加入公司，主要从事动物营养与饲料、水生
动物养殖与病害防治等领域相关研究工作， 现任公司功能性原料开发平台产品线总工程师和监事会
主席。

齐振雄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0.1%的股权，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
告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